2025年度述法报告
乌苏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  许丽萍
 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（一）强化政治引领，筑牢法治思想根基
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，与医保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，落实党组会前学法制度，召开法治建设专题部署会2次，全年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民法典及各类条例法规等学习39次，推动干部职工准确把握法治医保最新要求。
（二）坚持依法履职，提升医保治理效能
一是筑牢全民参保法治基础，落实参保长效机制，建立精准参保数据库，全年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8%以上，三类户参保率100%，确保参保权益依法保障。二是规范待遇保障制度执行，严格落实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政策，全年惠及参保群众18万人次。三是强化基金监管法治保障，扎实开展专项整治。全市追（退）回医保基金306.28万元，约谈限期整改60家、公开曝光49家，行政处罚3家，罚款2.24万元，收回违约金9.34万元，查处违规97人，向市纪委、市监局、卫健委移交线索36条。
（四）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法治良好氛围
一是结合国家宪法日、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等节点，组织“法治医保进社区、进乡村、进医院、进企业”活动14场，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，现场解答群众咨询1800余人次。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负责人、医务人员开展专题培训4次，覆盖600余人次，压实医药机构主体责任；深入参保企业开展政策宣讲4场，引导企业依法履行参保缴费义务。
（五）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
一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，规范群众来信来访办理流程，处理12345平台工单54件，实现办结率100％，满意率100%。二是完善法律顾问工作制度。聘请法律顾问协调开展工作，法律顾问提供宣传培训4场次，协调解决新疆天玉有限公司欠缴职工医保费用等信访矛盾纠纷2件。
二、存在问题
（一）法治建设与业务融合不够深入。将法治建设作为独立任务推进，未能完全实现与医保参保扩面、基金监管、待遇保障等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。
（二）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。一是执法队伍专业能力不均衡，个别执法人员对医保法规条款理解不透，执法实操能力有待提升，执法文书制作不够规范。二是执法方式创新不足，传统执法手段运用较多，运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开展精准执法的能力有待提升。
（三）普法宣传实效性仍需增强。普法宣传内容针对性不强，对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研判不足，未能完全实现精准普法。宣传形式仍以传统方式为主，新媒体宣传的互动性、趣味性不够，个别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群众的法治意识仍较薄弱，医保基金违规问题仍时有发生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（一）深化法治思想引领，健全融合推进机制
一是持续强化理论武装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学习和干部培训核心内容，推动干部职工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二是健全法治与业务融合机制，将法治要求嵌入基金监管、服务经办等各环节，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
（二）提升行政执法质效，规范执法监管行为
一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制定针对性培训计划，全年培训不少于60学时，重点提升执法人员的法规运用、调查取证、文书制作等能力。二是创新执法监管方式，深化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执法中的应用，提高对新型欺诈骗保行为的识别和查处能力，实现精准监管、智慧监管。三是完善执法监督体系，按时参加上级组织的行政执法案卷评查，及时发现不规范问题，确保执法行为合法公正。
（三）创新普法宣传方式，增强法治宣传实效
一是构建精准普法体系，针对参保群众、定点医药机构、企业等不同群体，制定差异化普法内容。二是深化重点群体普法，建立定点医药机构常态化普法机制，每年下乡镇街道开展法治宣传不少于4次，进一步提高医保法治知识知晓率和普及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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